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春北方五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无法按期披露 2025 年年度报告的风险提示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长春北方五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

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预计无法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情况。

一、定期报告披露基本情况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作为长春北方五环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R 五环 1”）的持续督导券商，通过前期网

络查询及实地走访，发现公司已无实质生产经营活动、无在职员工、无办公场所，

不具备信息披露能力，预计无法按时披露 2025 年年度报告。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第六十五条等相关规定,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公司应

当披露的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公司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

起四个月内编制完成并披露年度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

两个月内编制完成并披露中期报告。披露季度报告的,公司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

前三个月、九个月结束后的一个月内编制并披露。公司及相关主体违反相关规定

的,全国股转公司视违规情节轻重和公司所属分类,可以采取相应的自律管理

措施。

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的规定，公司股票仍将维持每周

转让一次（每星期五转让一次）。

三、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充分履行对R五环1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公司按期披露《2025

年年度报告》。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R五环 1在 2026 年 4 月 30 日前无法披露《2025 年年度报告》，请投资者认



真阅读《风险提示性公告》,正确评估该公司的投资价值,我司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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